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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XXX/T XXX-202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太原市食品经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燕 

请注意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

利的责任。 

本文件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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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XXX/T XXX-2024 

 

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经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太原市食品小经营店（限于食品销售）的经营管理规范，包括

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场所和设施设备、人员管理、过程控制、网络外卖、标

签和说明书、投诉和召回、公示和宣传信息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太原市食品销售的小经营店的经营管理活动，也适用于太原

市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对食品销售小经营店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 

有固定经营店铺，经营面积小，从业人员少，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 60 平方

米以下(含 60平方米)，以小食杂店、便利店等形式销售食品的食品经营者。 

注：以下简称“食品小经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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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食品小经营店实行备案证管理，应当依法从事食品经营活动，保证销售的食

品安全卫生、无毒无害，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  

4.2 食品小经营店应对食品安全承担主体责任，落实食品安全管控制度。应建立

人员健康管理、从业人员培训、食品进货查验和记录、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

信息追溯、消费者投诉处理以及食品安全管控等制度。 

4.3《营业执照》、《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应在有效期内。食品小经营店不应超

越许可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 

5 场所和设施设备 

5.1 应具有与销售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贮存、销售等场所。 

5.2 场所环境应保持整洁、通风、卫生，墙壁、天花板、门窗、地面、排水沟、

操作台、食品用具等无破损、霉斑、积油、积水、污垢等。应与有毒、有害场所

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适当距离，防止交叉污染。 

5.3 冷冻、冷藏设施应正常运转，内部温度应符合规定要求。 

5.4 应有防尘、防虫、防鼠等设施，无明显的有害生物活动迹象。 

5.5 应配备带盖、密闭的垃圾桶等专用废弃物存放设施。垃圾应及时清除，不应

溢出垃圾桶。 

5.6 应有专门的个人物品存放区存放个人物品。 

6 人员管理 

6.1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应每年进行健

康检查，未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 

6.2 从业人员每日上岗前应进行健康状况检查。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

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

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或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人

员，不应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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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从业人员上岗时应佩戴或者公示有效的健康证明。 

6.4 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手部清洁，无留长

指甲、涂指甲油、饰物外露等情形。 

6.5 应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有记录。 

7 过程控制  

7.1 应建立食品进货查验制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如《营业执照》、《食品经

营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以及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记录食品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留

存相关凭证。 

7.2 采购食用农产品，应索取并留存食用农产品进货凭证、承诺达标合格证。 

7.3 采购进口食品，应索取并留存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

证明等证明文件。 

7.4 实行统一配送方式经营的连锁店，由总部统一进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的，各

门店应对收货情况进行记录。  

7.5 相关记录、票据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

期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二年。 

7.6 食品、非食品应分区存放，标识明确；原料、半成品、成品及其盛放容器应

分开放置和使用，并明显标识；应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

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7.7 食品应摆放有序，离墙、离地、离顶，防晒、防潮、防雨；有冷冻、冷藏要

求的食品应按要求存放。 

7.8 应定期检查库存，及时清理变质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7.9 贮存、销售散装食品时，应在贮存位置、货架（台）或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

品的名称、成分或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等内容。 

7.10 销售散装直接入口食品的，应采用带盖或非敞开式容器盛放等防污染措施。 

销售散装食品标注的生产日期应当与生产者在出厂时标注的生产日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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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应按照规定记录食品安全自查、消费者投诉处置、变质或超过保质期、回

收食品处置、定期除虫灭害等情况。 

8 网络外卖 

取得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的食品经营者，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者自建网站

经营食品，应遵守网络食品经营的相关规定。 

8.1 提供外卖服务的小经营店，打包和配送服务应符合相关要求。 

8.2 应健全相应的服务流程，并明示提供外卖服务的食品名称、单价、份量、时

段、外送范围等。 

9 标签、说明书 

9.1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有标签。标签应标明下列事项： 

a) 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 

b) 成分或者配料表； 

c）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d) 保质期； 

e) 产品标准代号； 

f) 贮存条件； 

g) 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h) 生产许可证编号； 

i) 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标签应当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

量。 

转基因食品、辐照食品应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9.2 食品添加剂应有标签、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上应载明“食品添加剂”字样。

提供给消费者直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标签上应注明“零售”字样。 

9.3 进口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有中文标签；依法应有说明书的，还应有中

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标示原产国国名或地区区名（如香港、澳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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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可以不标示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9.4 进口食用农产品的包装或者标签应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应载明原产地，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9.5 销售食用农产品，应在销售场所明显位置标明产地。 

9.6 带包装产品的包装上应如实标明食用农产品的名称、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

者的名称或者姓名等信息。产地应具体到县（市、区），鼓励标注到乡镇、村等

具体产地。 

9.7 对保质期有要求的，应标注保质期；保质期与贮存条件有关的，应予以标明；

有分级标准或者在包装、保鲜、贮存中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标明产品质量等级

或者食品添加剂名称。 

9.8 标签和说明书应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显著标注，容易辨

识。 

10 投诉和召回 

10.1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投诉、举报小经营店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本文

件的行为，依法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提出监督管理和便民服务的意见

和建议。 

10.2 食品小经营店发现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的情形，应立即采取措施封存有关食品及其原料，停止销售，并召回

已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10.3 由于食品小经营店的原因导致食品召回的，应对召回的食品采取无害化处

理、销毁等措施，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并应当记录。 

10.4 食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应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需要对召回的食

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销毁的，应当提前报告时间、地点。 

10.5 对因标签、标识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食品生产

者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便于重新销售时，可以继续销售；销售时

应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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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示和宣传信息 

11.1 食品小经营店应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公示内

容包括营业执照、备案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

表、食品安全承诺书、食品安全员信息、投诉举报电话等相关信息。 

11.2 食品小经营店应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各类公益

广告。 

11.3 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的标志，不应向未成年人

售酒。 

11.4 张贴的广告或宣传的内容应真实合法，不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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